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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變更緣起變更緣起變更緣起變更緣起 

為配合行政院 2008 年觀光客倍增計畫，再創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的新風

貌，在提升遊憩服務功能之要求下，進一步注入多元化的遊憩活動以帶動

日月潭風景區的長遠發展。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民國 90 年委託辦理

「民間參與日月潭纜車系統發展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在其規劃成果中

明確指出日月潭纜車系統之發展兼具觀光遊憩與交通運輸之功能，並為日

月潭國家風景區整體觀光發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深具可行性，在考量目

前經濟環境與市場投資狀況下，由民間配合政策，自行規劃申請參與興建

並營運日月潭纜車系統。 

預期日月潭與九族文化村在增設纜車系統後，除可節省交通時間，串

連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整體旅遊系統，又可從空中不同視野飽覽日月潭周邊

湖光山色，享受特殊之旅遊體驗，建設出高品質、多樣化之觀光旅遊環境，

落實觀光客倍增計畫，有效提升國家觀光產業競爭力，將可使日月潭發展

成為國際級之高山湖泊型渡假中心，成為台灣旅遊的新地標。 

「日月潭纜車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上述政府政策計畫，參與興建並

營運日月潭(德化社區)至九族文化村之纜車系統建設，所提送之投資計畫書

已於 93 年 11 月 3 日經交通部同意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6 條民

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於 94 年 4 月 17 日完成簽約，興建及營運

年期總計 32 年。 

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纜車系統用地位於「日月潭特定區計畫」範圍內

者包括青年活動中心前面積 3.74 公頃之日月潭場站，以及自日月潭纜車站

至九族文化村觀山樓，寬度 15 公尺之路廊用地。其中 3.74 公頃場站用地

都市計畫變更，配合開發作業辦理時程，已於民國 95.2.10 依府建都字第

09500299282 號函發布實施(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特別保護區為交

通用地)案)，故本次針對其餘面積 2.0864 公頃，現行計畫分別為保護區、

青年活動中心用地之 15 米纜車路廊需求用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交通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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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辦理法令依據辦理法令依據辦理法令依據辦理法令依據 

一一一一、、、、「「「「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款款款款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二二二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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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變更計畫位置與範圍變更計畫位置與範圍變更計畫位置與範圍變更計畫位置與範圍    

一一一一、、、、變更變更變更變更計畫位置計畫位置計畫位置計畫位置 

變更位置位於青年活動中心西側之日月潭纜車場站至九族文化村觀山

樓間之 15米寬纜車路廊(詳圖一)。 

二二二二、、、、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計畫範圍 

變更範圍地籍已完成分割，土地座落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段 450-10、

452-2 二筆地號，面積合計 2.0864 公頃，現行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分別為

保護區及青年活動中心用地(詳表一、圖二、圖三)。 

 

表一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南投縣魚池鄉 

標示 所有權 他項權利 
序

號 
地段 地號 

面積 
(m2) 

使用 
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種類 權利人 

變更

範圍 

1 水社段 450-10 20,761 保護區 中華民國 林務局 地上權 
日月潭 
纜車股份 
有限公司 

全部 

2 水社段 452-2 103 
青年活

動中心 
用地 

中華民國 林務局 地上權 
日月潭 
纜車股份 
有限公司 

全部 

合計 20,864       

謄本列印時間：民國 96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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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例 指北 

   變更位置(纜車路廊) 
NN

 
圖一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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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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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更範圍及鄰近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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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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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更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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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變更計畫地區發展現況變更計畫地區發展現況變更計畫地區發展現況變更計畫地區發展現況 

一一一一、、、、相關計畫相關計畫相關計畫相關計畫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一)觀光客倍增計畫 

「觀光客倍增計畫」乃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

十大重點投資計畫之一，日月潭旅遊線為其套裝旅遊路線之一，主要效

益在重振日月潭之國際名聲，將國際觀光之產業經濟及文化特性帶入南

投地區。 

該旅遊線計畫係以日月潭風景區為主要目的地，並整合週邊之人文

觀光資源，全面改善日月潭觀光旅遊之品質，主要觀光景點為日月潭、

九族文化村等。其改善計畫中之交通系統整合即明白指出包含纜車系統。 

(二)南投縣綜合發展計畫 

南投縣觀光資源極為豐盛，「南投縣綜合發展計畫」經整體考量後將

規劃一山水遊憩軸，以日月潭為中心，其中包含兩大主題－台灣藝術大

道及濁水線觀光大道，未來將結合此次九二一大地震災後重建契機，配

合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設置，建立一個永續、安全、舒適、休閒居住生

活好地方，未來朝向發展精緻觀光、「國際化」與「地域化」均衡發展之

邵族原鄉--國際觀光山水之鄉。 

二二二二、、、、土地使用現況土地使用現況土地使用現況土地使用現況 

纜車路廊用地範圍屬林務局巒大事業林區林班地，路線自日月潭青年活動

中心旁的湖畔場站（海拔 764公尺），爬升至德化社後方的水社大山支脈卜吉

山（林務局巒大事業林區第 29 林班地、海拔 995 公尺），到達最高點 1,035

公尺的山脊頂點（第 30 林班地），然後在三百公尺距離內陡降至海拔 875 公

尺的九族文化村觀山樓後方基地場站(參見圖四)。 

三三三三、、、、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 

依據「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重製專案檢討)書」(詳表二)，變更範圍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為保護區及青年活動中心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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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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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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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現行都市計畫明細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佔計畫面積百

分比(%) 
住宅區 15.9308 9.17% 0.83% 
商業區 6.9726 4.01% 0.36% 
旅館區 6.6252 3.81% 0.35% 
寺廟區 9.7202 5.59% 0.51% 
保護區 753.9968 - 39.43% 
特別保護區 196.1919 - 10.26% 
觀光文化遊憩專用區 2.9906 1.72% 0.16% 
旅遊事業專用區 0.0000 0.00% 0.000%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計 992.4281 - 51.90% 
機關用地 4.6789 2.69% 0.24% 
學校用地 6.1627 3.55% 0.32% 
公園用地 37.5232 21.59% 1.96% 
植物園用地 4.1024 2.36% 0.21% 
停車場用地 2.6612 1.53% 0.14% 
加油站用地 0.1665 0.10% 0.01% 
電力事業用地 17.3433 9.98% 0.91% 
直昇機用地 2.3332 1.34% 0.12%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640 0.04% 0.00% 
青年活動中心用地 11.3639 6.54% 0.59% 
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0.3640 0.21% 0.02% 
污水處理廠用地 0.3237 0.19%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945 0.05% 0.00% 
綠地用地 0.1058 0.06% 0.01% 
道路用地 40.5116 23.31% 2.12% 
水域用地 788.0704 - 41.22% 
交通用地 3.7400 2.15% 0.2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計 919.6093 - 48.10% 

合計(1) 173.7782 100.00% - 

合計(2) 1912.0373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重製專案檢討)書、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特別保護區
為交通用地)書，本計畫整理。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百分比(1)係指佔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百分比。 
3.百分比(2)係指佔都市計畫總面積之百分比。 
4.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保護區、特別保護區、水域用地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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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變更變更變更變更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一一一一、、、、日月潭日月潭日月潭日月潭────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纜車纜車纜車纜車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用地需求用地需求用地需求用地需求 

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纜車系統用地包括日月潭、九族文化村兩端點場

站及其間之纜車路廊，茲就其用地需求說明如下： 

(一)日月潭場站 

本案所採用的纜車系統規劃與目前九族文化村內的遊樂用空中纜車

相同，採奧地利製八人座單線自動循環纜車七十七輛，每小時約可載客

兩千四百人，每日營業六小時計算，日運輸遊客量可達 1.5 萬人次。依

據纜車系統之運作需求估算，日月潭纜車場站由於具有集散日月潭遊客

及塑造日月潭湖域新遊憩點的功能，場站站區及附屬服務設施所需之用

地面積約為 0.79 公頃；另考量未來纜車系統正式營運後場站周圍勢必引

入大量人潮及車潮，加上德化社原有的遊客將有部分吸引至纜車站區，

因此規劃設置適當之停車與轉運空間，以降低旅客進出所帶來的交通衝

擊，共計使用面積約為 2.95公頃，合計日月潭纜車站區用地面積為 3.74

公頃。 

(二)纜車路廊 

纜車路線全長約 1,828 公尺，路線起自日月潭東南方的青年活動中

心旁的湖畔（海拔 764 公尺），爬升至德化社後方的水社大山支脈卜吉山

（林務局巒大事業林區第 29 林班地、海拔 995 公尺），到達最高點 1,035

公尺的山脊頂點（第 30 林班地），然後在三百公尺距離內陡降至海拔 875

公尺的九族文化村觀山樓後方基地場站，共設十六座墩柱，支柱最大跨

徑 748 公尺，纜繩最大傾斜度 43 度，路廊寬度為 15公尺，符合經濟部

工業局所訂定 15至 16 公尺之國家標準。 

(三)九族文化村場站 

九族文化村場站位於九族文化村園區內觀山樓後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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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纜車系統用地需求表 

項目 用地範圍 
面積 

(公頃) 
規劃內容 

現行土地使用

分區 

日 月 潭

場站 
水社段981、982

全部 

3.74 

纜車車站 0.79
公頃、景觀大

道 及 停車場

2.95 公頃 

日月潭特定區

計畫交通用地

(95.2.10發布實

施(變更日月潭特

定區計畫(部分特

別保護區為交通

用地)案) 

纜 車 路

廊 
水社段 452-2、

450-10、司馬按

段 224全部 

2.38 

路廊寬度為15

公尺，全長約

1,828 公尺，

供設置 16 座
纜車支柱及其

必需之附屬設

施 

1.日月潭特定

區計畫保護

區及青年活

動中心用地

2.09 公頃(水

社段 452-2、

450-10 地號)
及部分道路

用地 
2.森林區國土

保 安 用 地

0.29 公頃(司
馬按段 224
地號) 

九 族 文

化 村 場

站 

司馬按段

118-44、

118-351 
─ 

纜車車站及相

關附屬設施 
山坡地保育區

遊憩用地(九族

文化村事業計

畫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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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變更計畫內容變更計畫內容變更計畫內容變更計畫內容 

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纜車系統用地位於「日月潭特定區計畫」範圍內

者包括青年活動中心前面積 3.74 公頃之日月潭場站，以及自日月潭纜車站

至九族文化村觀山樓，寬度 15 公尺之路廊用地。其中 3.74 公頃場站用地

都市計畫變更，配合開發作業辦理時程，已於民國 95.2.10 依府建都字第

09500299282 號函發布實施(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特別保護區為交

通用地)案)，故本次針對其餘面積 2.0864 公頃，現行計畫分別為保護區、

青年活動中心用地之 15 米纜車路廊需求用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交通用

地。 

(一)計畫效益 

1.配合政府觀光客倍增政策 

日月潭為國內著名之旅遊勝地，亦為觀光客倍增計畫中日月潭

旅遊線之主要目的地，其方式係以整合週邊之人文觀光資源，全面

改善日月潭觀光旅遊之品質為目的，其中有關交通系統整合部分包

含纜車系統。 

2.帶動地區觀光再發展 

纜車系統完工後，搭乘纜車將可鳥瞰整個日月潭的潭區湖面與

九族文化村的園區全景。這條纜車線不論長度、高度、山谷跨距、

臨水畔湖等種種條件，都將成為成為台灣，甚至是國際間獨特的一

條觀光纜車路線。屆時日月潭到九族文化村也只要十分鐘，藉由纜

車系統連接兩個觀光景點，將可帶動地區觀光發展。 

(二)變更內容 

本計畫係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十四條與「都市

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土地使

用分區至為單純，為部分保護區、青年活動中心用地變更為交通用

地，係配合纜車行經路廊，供設置纜車支柱及其必需之附屬設施。 

有關本計畫之變更內容詳見表四，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

對照表詳見表五，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詳見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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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青年活動中心用地為交通用地)(供日

月潭纜車路廊使用)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 

日月潭青年活

動中心北側及

東 北 側 保 護

區，土地座落

魚池鄉水社段

450-10地號 

保護區 
交通 
用地 

2.0761 

2 

日月潭青年活

動 中 心 西 北

角，土地座落

魚池鄉水社段

452-2地號 

青年活

動中心 
用地 

交通 
用地 

0.0103 

1.為促進日月潭觀光
發展，配合日月潭

─九族文化村纜車

系統用地需求，將

15 米纜車路廊用
地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為交通用地，以

資適法。 

2.15 米纜車路廊用
地土地所有權屬國

有，管理者為林務

局，已經民國 95
年 6月 2日登記設
定特定空間範圍地

上權予日月潭纜車

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本交通用地配

合纜車行經路廊，

供設置纜車支柱及

其必需之附屬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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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青年活動中心用地為交通用地)(供日

月潭纜車路廊使用)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目 變更計畫前 

面積(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計畫後 

面積(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百分比

(%) 

佔計畫面積百

分比(%) 

備註 

住宅區 15.9308  15.9308 9.06% 0.83%  

商業區 6.9726  6.9726 3.96% 0.37%  

旅館區 6.6252  6.6252 3.77% 0.35%  

寺廟區 9.7202  9.7202 5.53% 0.51%  

保護區 753.9968 -2.0761 751.9207  39.37%  

特別保護區 196.1919  196.1919  10.27%  

觀光文化遊憩專用區 2.9906  2.9906 1.70% 0.16%  

旅遊事業專用區 0.0000  0.0000 0.00% 0.00%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計 992.4281 -2.0761 990.3520 - 51.85%  

機關用地 4.6789  4.6789 2.66% 0.24%  

學校用地 6.1627  6.1627 3.50% 0.32%  

公園用地 37.5232  37.5232 21.34% 1.96%  

植物園用地 4.1024  4.1024 2.33% 0.21%  

停車場用地 2.6612  2.6612 1.51% 0.14%  

加油站用地 0.1665  0.1665 0.09% 0.01%  

電力事業用地 17.3433  17.3433 9.86% 0.91%  

直昇機用地 2.3332  2.3332 1.33% 0.12%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640  0.0640 0.04% 0.00%  

青年活動中心用地 11.3639 -0.0103 11.3536 6.46% 0.59%  

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0.3640  0.3640 0.21% 0.02%  

污水處理廠用地 0.3237  0.3237 0.18%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945  0.0945 0.05% 0.00%  

綠地用地 0.1058  0.1058 0.06% 0.01%  

道路用地 40.5116  40.5116 23.04% 2.12% 包括人

行歨道 

水域用地 788.0704  788.0704 - 41.26%  

交通用地 3.7400 +2.0864 5.8264 3.31% 0.3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計 919.6093 +2.0761 921.6893 - 48.26%  

合計(1) 173.7782 +2.0761 175.8543 100.00% - - 

合計(2) 1912.0373 -2.0761 1909.9612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重製專案檢討)書、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特別保護區
為交通用地)書，本案整理。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百分比(1)係指佔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百分比。 
3.百分比(2)係指佔都市計畫總面積之百分比。 
4.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保護區、特別保護區、水域用地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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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指北 

 

NN

 

圖五   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青年活動中心用地為

交通用地)(供日月潭纜車路廊使用)都市計畫示意圖 



16 

 

(三)纜車路線及廊道規劃內容摘要 

本都市計畫變更屬於「民間自行規劃參與興建暨營運日月潭-九
族文化村纜車系統」案之部分路廊(都市計畫區部分)，路廊內設置支

柱基礎以供架設支柱，其餘部分為纜車通過之空域投影。相關規劃

內容如表六所示。 

表六  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青年活動中心用地為交通用地)(供

日月潭纜車路廊使用) 纜車路線及廊道規劃內容摘要 
單元項目 路線方案 
起點站 日月潭(伊達邵青年活動中心前空地) 
迄點站 九族文化村(觀山樓後方) 

路線水平長度 1,877.15 公尺 
線上支柱數 16支 
支柱高度 6.05~52.6 公尺 

纜索最大傾角 35.46° 
支柱最大跨徑 786.02 公尺 
最大輸出動力 904 Kw 

路線容量 3,000 (8 人座車廂 85 個) 
線上營運速度 最高線上營運速度 6m/s 

(四)公共安全內容摘要 

本計畫對於纜車之公共安全規劃設置有多項安全防務及檢測設

備，包括：線上救援設備、過伸檢測裝置、過張力檢測裝置、超速

檢測裝置、過負荷檢測裝置、位於纜線兩邊之纜索脫離索輪之檢測

裝置 (上行和下行)、緊急停止裝置、不完全握索檢測裝置、不完全

放索檢測裝置、車廂門開關檢測裝置、車廂間隔控制裝置、握索力

檢測裝置、地震偵測儀器。 

其他安全設施及裝置如下所述，包括： 

‧故障顯示器，顯示所有故障訊息。 
‧纜線安全之偵測裝置 (供纜索脫離索輪和線路短路偵測用) 
‧二車站間通訊電話及車廂與車站之通訊設備 
‧多蕊電纜線隔離絕緣和至支架之連接組件 
‧沿線之風速檢測器和風向儀 
‧防雷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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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章章章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實施進度及經費實施進度及經費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一一一、、、、土地取得土地取得土地取得土地取得 

本案變更範圍內土地權屬為農委會林務局管理之國有土地，其土地取

得以提供日月潭纜車股份有限公司設定地上權(特定空間範圍)方式辦理，已

於民國 95 年 6 月 2 日完成登記，存續期間自民國 95 年 4 月 24 日至 129
年 12 月 31 日。(詳附件二  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二二二、、、、實施經費實施經費實施經費實施經費 

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纜車系統採 BOO 方式興建(民間自行規劃參與興建

暨營運），開發者為「日月潭纜車股份有限公司」，纜車路線從觀山樓到日月潭

青年活動中心，全長約 1.8公里，預計投資金額約 7.2億新台幣，相關開發經

費皆由開發者自行籌措。 

有關財務計畫詳表七所示。 

表七  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青年活動中心用地為交通用地)(供

日月潭纜車路廊使用)實施進度及經費分析表 
土地取得 開發經費 

項目 規模 讓售 
(萬元) 

租用 設定
地上

權 

工程費 
(萬元) 

總計 
(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年度 

經費來源 

交通用地 
全長約

1.8公里 
  ˇ  72,000 

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98年開
始營運 

開發者自

行籌措 
註：本表估算費用僅供參考，實際開發費用以辦理開發作業時相關法令規定及

實際費用為準。 

三三三三、、、、實施進度實施進度實施進度實施進度 

「民間自行規劃參與興建暨營運日月潭至九族文化村纜車系統案」是

國內纜車第 1 件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6 條由民間自提規劃、

興建、營運纜車系統之民間促參案，於 94 年 4 月 17 日完成日月潭至九族

文化村纜車系統簽約，興建及營運年期總計 32 年。日月潭端場站都市計畫

變更案於 95.2.10 發布實施，本案纜車路廊變更範圍內土地權屬為農委會林

務局管理之國有土地，其土地取得以提供日月潭纜車股份有限公司設定地

上權(特定空間範圍)方式辦理，已於民國 95 年 6 月 2 日完成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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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第七第七第七章章章章    其他應辦事項其他應辦事項其他應辦事項其他應辦事項 

1.纜車場站周邊地區應整體規劃完善的交通系統與配套措施，建構良好

的人行空間，未來營運時，並應考量妥善規劃活動人口之交通接駁與

轉乘系統。 

2.未來本案工程施工時，應作好施工管理計畫，儘量減少土方挖填量，

並避免影響當地生態環境；有關纜車場站、支柱及車廂之造型與色彩

設計，應儘可能與當地環境景觀相調和。有關本案都市設計，業經南

投縣政府 96 年 3 月 8 日府建都字第 09500506630號函同意備查，詳

如附件一。 

3.本變更案之開發行為如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頒「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者，開發前應依規定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相關作業。惟本變更案先前已於 96 年 7 月 9 日由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以環署綜字第 0960051596 號函中說明該基地位於山坡地，

且非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另依據交通部

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進行之「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自然生態

資源監測(一)至(五)」監測成果，該基地及路廊經過地區並無重要野生

動物物種，認定本案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在案，詳如附件一。 

4.本計畫區內之基地如屬國有林班地及保安林範圍部分，應儘速依森林

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利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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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相關文函相關文函相關文函相關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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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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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他項權利證明書他項權利證明書他項權利證明書他項權利證明書 

 

 


